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税务问答（三）

Q1：请问我们公司为了这次疫情扩张了几条生产线，国家会给什么优惠政

策吗？

答：2 月 7 号颁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8 号(以下简称“2020 年第 8 号”文

件)规定：“一、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

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二、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

额。” 增量指与 2019 年 12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2020 年第 8 号的优惠政策与之前的政策比较，力度非常大，之前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4 号，

为引导企业加大设备、器具投资力度。规定：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

价值超过 500 万元的，可以根据相应政策条件加速折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20 号，规定可以享受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的企业需要符合五项条件，

且退还比例为：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

比例×60%。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月 5 号确定的政策方向后，财政部/国税总局立即响

应，出台扶持企业的利好政策，企业需要认真比照政策适用条件/时间/对象予以

适用。具体可以参加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汇总。

Q2：请问，这次税务局的政策说增量的增值税可以退税，那我们的教育费

附加/城市维护建设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是否可以退？

答：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80 号文，“对

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

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财税〔2018〕80 号文规定，允许退还的增值税部分不计算征收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说退税发生当期计算的应纳增值税额里

不含留抵退的增值税额，故此没有三项附加费。

Q3：我们公司的车辆被征用运输抗击疫情的物资，但我们本身不是运输企

业，我们收到的运输补贴费，应该税务如何处理？

答：根据国税总局 2020 年第 8 号文件规定：“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故此，如果贵公司运输的是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确定)”。可以免

征收增值税。

同时，因为贵公司从事了运输业务，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中的货物运输

合同，按运输费用万分之五贴花（缴纳印花税）。



此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9〕13 号规定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条件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

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如果，贵贵司是位于浙江省内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国

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浙江省贯彻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

通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 50%幅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可以享受印花税减半征收政策。

同时，贵司运输收入，如果同时符合浙江省相关政策，可以同时享受小型微

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Q4：请问 2 月 5 号，浙江省政府发信息称，可以降低困难企业的社保是吗？

我们是否可以免交社保？

答：2 月 5 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浙江出台了支持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的 17 条政策。提到：“对因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按规定批准后，

可缓缴社会保险费，相关补缴手续可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目前，经查



浙江省税务局仅限于缓缴的政策尚未免交的政策。故此，企业还需按时申报，申

请缓缴。操作可以网上申请，具体流程如下：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税务局网站首页-【我要办税】-【税务行政许可】-【延

期缴纳社保费申请】—下载申请表单—如实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及办理人员信

息—提交申请。

申请提交后，电子税务局将关闭自动扣款和预约扣款功能，转入税务机关审

批流程。审批同意的，缓缴期间不加收滞纳金，相关补缴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审批不同意的，须及时在电子税务局主动发起缴款。

Q5：根据浙江省政府 2 月 5 号的 17 条政策里面讲到，可以返还企业缴纳

的失业保险金，具体返还标准是什么？

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 》浙政发〔2018〕50 号就提出，返还失业保险的政策，这次疫情的政策依

旧是沿用 50 号文的条件。即，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小微企业，可返还其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

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小微企业，返还标准可按 6 个月企业及其职工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 50%确定。建议贵司可以仔细研究浙政发〔2018〕50 号的政策条件，

以便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

Q6：请问因为我们公司迟迟没有批准复工，根据政府提倡的居家办公，我

们借此机会给员工进行线上培训，因此企业购买了培训课件，这些开支能税前扣

除吗？有么有政策优惠？



答：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浙人社发〔2020〕9 号文件规定：就疫情防控期间

支持企业开展线上培训的培训对象为在受疫情影响期间停工半停工的各类企业，

对职工（含在本企业的劳务派遣人员）开展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企业（电

商企业）以及新业态企业可参照执行。企业可自主开展线上培训或委托线上培训

平台开展培训。线上培训补贴采取直补企业方式，不得补给个人或培训机构。补

贴标准可按企业实际培训费用不超过 95%的比例给予补贴，原则上每人每个培

训项目实际补贴的培训费用不超过 800 元。企业职工每人可享受不超过 3 次补

贴（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在上一个培训项目结束后方可参加下一

个培训项目，同一培训项目不得重复享受补贴。

Q7：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

赠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9 号中规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

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

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可是我们听说增值税进项要转出是怎么回事？

答：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的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故此，用于捐赠的产品虽然免

征了增值税，但是其对应的进项税额需要转出。但是，转出进项可以计入生产成

本，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Q8：请问，我们公司给我们发的预防疫情的物品，包括手套/类似防护服的

外套/行李箱等物品，我们是否需要交税？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10 号中规定，“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

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如果贵公司发放的是预防疫情有关

的药品/医疗用品/防护用品等可以免税，但是借此机会发放的其他与预防疫情无

直接关系的物品是不能享受政策优惠的。具体到贵公司的起防护作用的外套/行

李箱等物品应当通过其的市场价格/主要的功能与工作的关联性等几个方面去判

断是否属于免税项目。预计后期税务机关会有更进一步的实际操作准则给到企业

参考。

Q9：请问我们公司春节前来了几位外籍专家指导工作，知道我们疫情发生

后，打算捐款给我们国内相关机构，请问他们的捐赠是否可以税前扣除？怎么扣

除？

答：如果贵公司的外籍专家在中国没有连续居住满 183 天，不属于我国的 居

民纳税人，他们可以按照非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享受公益捐赠的税前扣除。根据之

前我们提到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99 号第七条：“非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未超过其在公益

捐赠支出发生的当月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

扣除。扣除不完的公益捐赠支出，可以在经营所得中继续扣除。”因目前非居民

纳税人的综合所得尚未按照居民纳税人做年度的汇算清缴，故此非居民纳税人按



照捐赠当月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30%可以税前扣除。此外，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0 年第 9 号公告，如果符合条件的捐赠，非居民的捐赠也可以享受 100%的

扣除比例。

Q10：请问，我们是 2 月 5 号向外籍专家支付的薪金，10 号的时候几位外

籍专家回国前向我国湖北武汉的医院捐赠了抗击疫情的物资，他们如果享受税前

扣除的政策，我们如何处理？

答：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第 99 号公告规定“非居民个人按规定可

以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公益捐赠支出而未实际扣除的，可按照本公告第五条规

定追补扣除。”故此，非居民纳税人的追补扣除方式为：

 扣缴义务人已经代扣但尚未解缴税款的，非居民纳税个人可以向扣

缴义务人提出追补扣除申请，退还已扣税款。

 扣缴义务人已经代扣且解缴税款的，非居民个人可以在公益捐赠之

日起 90 日内提请扣缴义务人向征收税款的税务机关办理更正申报追补扣

除，税务机关和扣缴义务人应当予以办理。

 非居民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可以在公益捐赠之日起 90 日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更正申报追补扣除。

故此，贵公司的外籍专家的捐赠追补扣除可由你公司作为代扣代缴人向税务

机关申请追补扣除，

杜娟

大成杭州办公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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